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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事制度之完善不能偏囿于入口端的登记，还应关注出口端的终止。终止制度对市场风

险出清、债权债务处置、要素资源优化具有重要作用。终止的面向大于破产，还有庭外解散和停止经

营的进路，终止流程包括去除营业资格的清算和剥离主体资格的注销。现有商事主体终止制度面临

双线困局：外线解散过罚不当、清算概念混用、注销虚化空转；内线破产类型狭窄、终端注销衔接不畅。

近年来，作为改革突破口的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渐次推出，但面临法律正当性阙如之虞。破解困局当

有结构化方案，以主体分类、繁简分流为主线，辅以歇业登记、注销回转的补充，通过公司法、破产法、

登记法的联动修改，可助益于商事主体终止的理念更新和制度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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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功能主义视角下商个

人法律问题的体系化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ＡＦＸ０１５）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为何终止不被重视？

不能否认，较于黑暗悲伤的“死亡消逝”，充满欢欣希望的“生存发展”更被人类所青睐，这在商

事制度建构的重心中亦可见一斑。当前，我国商事制度优化的进程如火如荼，围绕“入口端”的市

场准入制度改革更是成为引航焦点：“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商事准入门槛淡化审批；“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政策坚挺，中小企业营商设立高潮迭起；公司上市向全面“注册制”迈进，资本市场的大

门大幅敞开。商事主体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之势，市场入口端“增量”效应日益显现。

与这种准入端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事主体终止的市场退出机制则处于隐秘冷落的角落。

市场主体对设立登记流程熟稔于心，但对公司终止操作缺乏认知，吊销、解散、清算、注销概念混淆不

清，市场中吊销而未注销的“僵尸企业”大量存在，市场风险难以有效出清，商号资源占用严重。学术

研究亦有跟随政策驱动之风，后端终止制度的系统化研究阙如。〔１〕既有制度建构更是以市场准入和

运营为核心，对退出的规制过于粗糙，以商组织核心法律———《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体工商户条

例》为例，其涉及解散清算的条文分别为１１条、８条、１条，仅约占各法条文总数的５％、７．３％、３．３％。

终止制度为何不被重视？其缘由可从四方面解释。其一，从制度内含理念看，终止与准入有

如“死亡与新生”之类比，终止代表退出、消逝，暗含运营的失败，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回避一定程度

上影响市场主体的接受度和主动性。其二，按照主体生命周期，生死存在先后逻辑，从整体波状样

本规律出发，较于主体新设准入的“生”，死亡问题的显现爆发相对延后；且生死比例不同，在一定

时间范围内，准入为必然，而终止是或然，此亦使准入问题规制化更为迫切。其三，审视市场发展

阶段，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面对残缺不全、体量微薄的市场主体，我国市场发展重在规模“增

量”之扩大，而忽视“减量”的推进，在立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前端的准入立法和规制便成为任务

重心。其四，从监管绩效评估视角探究，与发达国家“服务型”监管不同，我国市场监管主体惯以

“父母官”自居，“发展型”思路根深蒂固，市场规模“向好”扩张被视作其政绩表现；〔２〕而且，较于退

出阶段可能存在的复杂利益纠葛情形，准入过程中监管者面临的治理能力考验较小；加之，准入

阶段存在多方共赢（市场主体进场营利，监管者绩效考核加持，市场规模为增量交易）的利益捆

绑。即便现在，各统计数据评价也多以带积极色彩的新增为宣传点，以此彰显监管当局在其“治

下”经济发展的业绩。是以，在上述多方面原因影响下，商事主体终止制度的发展一直较为

缓慢。

市场初期，终止制度短板影响尚不明显。随着优胜劣汰规律显现和市场风险叠加，孱弱的商

主体终止制度面临新的挑战。２００８年次贷危机后，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２７个大行业中即有

２１个产能严重过剩，〔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铺开，僵尸企业清理成为重点问题。２０１４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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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主体范围大于公司，还包括合伙、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等，仅以公司终止问题为例，通过搜索

５年内（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ＣＬＳＣＩ，来源以２０２０年的２２本为

准）的发文，其中以“公司”为主题（篇名为“公司”或实质内容为公司法内容，如独立董事制度、股东会决议等）的论文

共１６４篇；其中涉及“解散”“清算”“注销”“终止”“吊销”的论文仅有４篇，占公司法主题论文总数的２．４％。

参见张阳：《证券监管的扩张与制衡：中澳比较视域的论析》，载《金融市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

１１９页。

参见工信部：《〈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解读材料》，载工信部网站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ｊｇｓｊ／ｚｆｓ／ｊｇｄｚ／ａｒｔ／２０２０／ａｒｔ＿６ｂ２ｄ７ｃｆ３ｄｄ６１４２ｄｄ８３３４ａｂ５９ｄｂ２７１ｄｅａ．

ｈｔｍｌ。



入口端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改革，又使得良莠不齐的中小企业突破传统审批壁垒涌入市场，甚

至大量１元注册资本的公司入场营商，随着经营的持续和风险的暴露，不少企业面临终止之困，需

要退出市场的制度保障。２０１９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企业经营发展更为艰难，歇业、破产情形高

发，〔４〕终止制度市场需求愈发迫切。

新情势的冲击下，我国既有的终止制度（市场退出）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制度实践偏重破产

进路，而破产清算耗时多、成本高，适用面有限。被忽视的庭外解散进路内容含混，公司为主导的

进路遮蔽了其他商事主体终止的差异性，吊销与注销不分，解散过罚不当、清算概念不一，登记机

关管理、服务职能错位。为有效破解制度滞后、残缺的掣肘，近年来围绕主体终止的商事退出制度

改革逐步浮现，以简易注销、强制注销为重心的制度固然创新，但一方面“试行”的低位阶规范与

《公司法》等上位法律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分散”的内容缺乏体系性衔接。在新旧问题交织背景

下，本文以整体主义视角聚焦被冷落的商事主体终止制度，探讨理念、原则和制度优化的可行

方案。

二、流程视角下终止的结构化解释

商事主体终止是商事主体退出市场并消灭主体资格的制度。从影响面向出发，商事主体终止

制度具有四重功用：（１）于自身而言，可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债务清理，推动风险有效出清，避免无

序的债务纠葛和利益冲突影响企业再生；（２）对交易相对方而言，商主体终止的严格程序有公示效

用，能减少“僵而不死”的企业因继续保有法人资格而被利用发生欺诈等行为，且能降低交易搜索

尽调成本，增强交易稳定性预期；（３）于监管者而论，长期未经营的企业过多，将挤占监管资源，增

加行政成本，且会造成企业数据失真，〔５〕终止制度的推进有利于减少监管负担，提高监管治理效

能；（４）对市场来说，将商主体占用的土地、厂房、名称等资源回归市场，有利于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实现资源高效再利用。终止功用的有效发挥需要遵行严格法定程序，以此实现拟制组织体中“商

事性”的渐次剥离，因此，对终止制度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单一节点制度的切入，而应有流程性的结

构化认知。

（一）一般情形：原因端、营业端和主体端的依次递进

之所以称为“商事主体”，其核心要义在于两资格的存在，一是“商事”营业资格，二是商事“主

体”资格，〔６〕前者是可开展商事经营的“内在”赋能／认可，后者是可对外公开交易的外观能力，商

事主体终止可视为两个资格的灭失，但最根本的是主体资格的消灭，毕竟登记视角下，主体资格具

有最终性和公示性。以流程视角分析，一般而言，商事主体终止包括三个递进的节点和两条终止

的进路。从节点看，第一是诱发终止的原因（解散或破产），即因何事由导致终止程序启动，第二是

去除商事主体经营资格的清算，此为过渡环节，意在限制主体的商事营业，第三是剥离商事主体资

格的注销环节，此为终端环节，彻底实现商事主体的终止。从进路来看，一条是“解散→自行清算

或强制清算→注销登记”（图１之①），另一条是“破产→司法清算→注销登记”（图１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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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犪狑犪狀犱“犜狔狆犻犮犪犾”犆犪狊犲狊，２１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Ｌａｗ１（２０２１）．

参见林一英：《公司清算制度的修改———以经营异常公司的退出为视角》，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第１３页。

参见季奎明：《商主体资格形成机制的革新》，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４４页。



原因诱发端。解散和破产是诱发企业终止的核心事由，换言之，解散是商事主体终止的原因，

是能够导致商人人格消灭的事实，〔７〕例如公司因违反环境保护的法律而被行政机关责令关闭，只

能解释为商事主体停止经营活动的原因，因为解散不会导致商事主体法律属性的变化，更不会导

致法人资格的消灭。〔８〕实际上，之所以解散是诱因而非过程，从更长的过程维度审视，是因为解

散本身也是结果，如《公司法》第１８０条规定的自愿解散（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合并

或分立）、行政解散（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或被撤销）及司法解散（公司经营发生严

重困难），这些内容都是触发解散的原因，换言之，解散原因→解散结果＝终止事由→启动清算→

注销登记→终止完成。解散“虚拟”节点的设置，意在区分商事主体接下来的目的，一旦商事主体

触及解散事由，则表明其不再定位于经营活动而开始迈向清算。须注意，根据终止原因不同，终止

过程分为两条进路，传统上更为人熟知的资不抵债的情形，即迈向“法庭内”的破产进路（图１之

②），但这对健康正常但无意经营、资产大于负债的商事主体并无适用空间，此时应适用解散终止

的“法庭外”进路（图１之①）。此外，若同时存在解散和宣告破产的终止事由，该如何选择进路？

由于解散事由更全面，不限于债务危机，还有违法经营等情形，因此，若商事主体既被吊销营业执

照，同时因财务状况被宣告破产，此时，应当优先适用更严格缜密、利益权衡更周全的庭内破产

程序。

图１　商事主体终止的流程

营业资格限制端。清算 〔９〕开启了企业终止程序，其核心目的是了结已解散公司之一切法

律关系，并分配其财产。换言之，在下一步注销登记前厘清所有可能存在的债务纠纷，为最终的

终止程序做准备。清算时，商事主体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商事主体的主体资格依然存续，但

营业资格受限，仅能从事清算有关事务，不能开展经营活动。清算是偏“内向型”清理解散，通过

清理回归到设立前各出资人之间没有法律关系的状态，使各方从共有／投资联结中脱离出来，从

外观主义视角看，清算效果并不及于外部交易相对人。庭内清算是指破产的司法清算，由破产

管理人负责，而庭外的解散清算主要有两种情形，分别是自行清算和指定清算：前者是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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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第１２版），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９０页。

ＳｅｅＡｎａＭａｒｉａＬｕｐｕｌｅｓｃｕ，犆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狋犺犲犇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犆狅犿狆犪狀犻犲狊，８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８（２０１９）．

此处清算（ｌｉｑｕｉ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ｉｎｇｕｐ）为“事后”退出阶段的“清盘”（法定术语），与“事中”交易阶段（尤其在

金融中）的清算（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不同（技术概念），前者包括范围更广，后者限于交易本身，不包括交易外的其他股东

关系等。而且，后者有配套性概念———结算（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此时，交易中的清算是指账目的数额轧差，结算是应付货

币的实质移转。



事由发生后一定期限内，由企业清算组自己组织的清算；后者是出现逾期不成立清算组、成立清

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违法清算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情形时，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法院指

定清算人进行清算。〔１０〕须注意，清算只是商事主体终止的程序行为，并不会导致商事主体发生

灭失的法律后果。

主体资格消灭端。注销登记是商事主体迈入死亡的最后流程，在清算剥离商事主体“营业”

资格基础上，其进一步将商事主体的“主体”资格彻底消除，借此流程，达到商事主体真正退出市

场的法律效果，将其降级为“赤裸”的普通民事主体。如《民法典》第６８条规定，“有下列原因之

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可见，注销登记产生法人终止的效力。为何须

有注销登记？原因须从设立登记制度分析，除依法免于登记的情形外，未经商事主体登记，任何

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以商事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登记产生确认商事主体的效力。若不办理注

销登记，商事主体因登记产生的公信力仍在，善意第三人因此产生信赖，可能造成不必要纷

争。〔１１〕注销登记要依赖“公权力”的行政登记机关进行，本质是行政确认行为，不创设新的实体

权利和义务，只是将清算后企业名存实亡状态公示。〔１２〕此外，注销不同于吊销，吊销乃行政处

罚，是引发解散之因；注销则是企业终止必然程序，是程序上助力企业市场出清的法律设计，不

具处罚性质。

（二）例外样态：并非每个节点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制度总是存在但书之例外”，固定规程固然重要，但不可忽视，商事主体终止存在例外样态。

（１）“法庭外”终止进路并非仅有解散一种诱因，解散是法人和非法人企业组织共同的终止法定事

由，但对商个人 〔１３〕中的个体工商户则不适用，个体工商户因缺乏组织性特征，不存在解散之需，其

终止事由为直接停止经营活动（图１之④）。（２）清算环节亦可被省却，即存在商事主体越过清算

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可能。一是不再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不具有独立民事

主体地位，其虽可采取家庭经营方式，但本质不是组织体，当经营者决定停止经营活动而办理注销

登记后，个体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债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债务，对了结债权债务无实

质影响，清算与直接注销终止的法律效果并无实质差异。二是无债权债务的营利性组织。清算目

的是清理财产、了结债权债务，既然商事主体不存在债权债务，完全可直接步入注销登记环节，以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图１之③）。（３）清算不是单线流动，存在庭外清算转向庭内清算之可能。在

商主体解散但未清算（图１之ｂ）或清算程序启动但未清算完毕（图１之ｃ）时发现商事主体存在资

不抵债等破产情形，根据“解散ｖｓ．破产”之破产优位的逻辑，应保证解散清算向司法清算的转接。

（４）注销登记也非必须。如前所述，在商事主体登记主义模式中，注销是公示的必然，不可或缺。

但无须登记或豁免登记（商个人中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摊贩）的商主体因设立登记之不存，自无注销

登记之必要。

三、“乏力”的终止制度：双线困局

在我国，商事主体终止制度布局较为滞缓，随着２００７年《企业破产法》生效施行，庭内破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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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９５页。

参见钱玉林：《商事主体注销登记争点问题讨论》，载《法学论坛》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５３页。

参见张钦昱：《僵尸企业出清新解：强制注销的制度安排》，载《法学杂志》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３７页。

商个人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后者因组织属性较强，往往归于非法人组织，具体划分参

见张阳：《走向勃兴的商个人：主体转向及制度因应》，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５页。



路成为新的倚赖，但破产适用严格、情形单一，理应具有更大适用空间的庭外市场化退出机制一直

偏居一隅、制度散乱。相对于火热的市场入口端“准入”制度创新，市场退出端的“终止”制度显得

力有不逮。

（一）外线之碍：解散、清算与注销的制度忧思

解散制度面临“乱、僵、弱”的问题。从名称来看，解散概念本身存在“上下位”错位使用的谬

误。解散是法人终止法定事由，在《民法典》第６９条、《公司法》第１８０条、《合伙企业法》第８５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２６条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４８条均将“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

者被撤销”定为商事主体解散事由，但部分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现行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

法》第１９条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１７条中，将该事由直接确定为企业终止的事由，而非

解散的事由。如此“拔高”了吊销在终止中的地位，虚化了解散意义，忽视了清算程序，没有解散触

发后的清算程序，法人资格的“肆意”终止则有助长股东恶意逃债之嫌。〔１４〕可见，解散概念时而作

上位概念，时而与吊销等行政处罚列为同位阶概念，立法共识有待明确。从解散事由审视，其存在

过罚不当的僵硬规定，这主要体现于歇业公司的处置上。我国《公司法》第２１３条对逾期开业、停

业公司的规定严苛，一旦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

个月以上的，登记机关可吊销其营业执照，剥夺公司法律人格。而实践中不乏“诚实而不幸”的公

司因客观环境不利（如疫情）或经营方式差异（古董行业“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而有歇业之可

能，此般不分主观原因即笼统地吊照处罚导致企业承受解散后果的规定与比例原则不符。从解散

后的执行效果分析，行政解散缺乏有效支撑。行政解散后，其终止环节有待清算的进行，而清算须

以企业自行或申请法院指定进行，是以，从制度流程设计看，当行政解散做出后，若被吊销执照的

企业怠于组织清算，行政机关也无强有力的监管手段，这就造成实践中被吊销解散但不清算注销

的“僵尸企业”堆积。〔１５〕

清算制度存在“混、繁、缺”的掣肘。最明显的问题是清算人概念混乱。由于我国暂无《商法通

则》或《商法典》，商事主体的规定散落于多部法规中，〔１６〕主张民商合一的《民法典》虽有捎带提及，

但关于终止制度的规定仍以各单行法为主要依据，在清算相关概念中，清算人概念存在眼花缭乱

的名称。以清算完成后申请注销登记的时点观察，注销登记申请人即有清算组织、清算组（公司、

农民专业合作社）、清算人（合伙企业）、清算义务人、投资人（个人独资企业）、管理人（破产）、申请

人（个体工商户）８种之多（表１），而域外一般仅有“清算人”之称，如有“统一商法典”的德国《商法

典》第１５７条第１款，清算人为注销登记的申请人，我国分类有历史沿袭之因，但应向清算人概念聚

拢。此外，清算程序繁复。清算是企业终止的必经程序，然而当前清算退出程序过于严苛烦琐，以

公司清算为例，除合并、分立解散情形外，公司应在解散事由出现１５日内成立清算组，且应履行清

算组备案、发布清算公告、清算资产负债、处置资产、清偿债务、分配剩余财产的义务，缺乏灵活的

清算安排，企业退出市场成本较高。再者，清算提起方缺乏“有关主管机关”。公司清算中逾期不

成立清算组的可由股东或债权人提起申请法院指定，但虑及公众公司股东多，利益复杂，主管机构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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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建伟：《论公司行政解散权的存废》，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６３页。

参见王伟：《非正常经营企业强制性市场退出机制研究———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的行政规制路径》，载

《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５４页。

参见李建伟、张子昕：《民法典背景下商法内在体系的建构》，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６

期，第４２页。



提起 〔１７〕有利于化解群体危机，《民法典》第７０条已有“主管机关或利害关系人”之规定，但《公司

法》仍残缺，有待补正。〔１８〕

表１　清算后申请注销登记的“清算人”用词差异

分类 场景 用词 法　　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有

清

算

解散

清算

注销

破产清

算注销

清算组织 《民法通则》第４７条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第２０条

清算组

《公司法》第１８８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４９条

《民法典》第７０条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４２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

理条例》第２５条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第４１条

清算人

《合伙企业法》第９０条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３２条

《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

法》第２２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

办法》第１８条

清算义务人 《民法典》第７０条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第７５条

投资人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３２条

《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

办法》第１８条

未明确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第４０条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施行细则》第４５条

管理人 《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１条
《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第４３条

无清算
直接

注销
申请人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

办法》第１６条

　　注销制度陷于“过、少、独”的困境。（１）“过”指注销登记行政的“过度”干预。注销登记是市场

主体终止的“最后一公里”，经历复杂的清算程序后，商事主体的注销仍要提交多达１０余种材料

（不同法规层层加码，以公司注销为例，《公司法》第１８８条规定只需向登记机关提供１份清算报告；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增至５项，分别是注销登记申请书、决议决定或裁定裁判文书、营业执照、“法

律法规、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而根据最后一项“其他文件”，工商部门又增加了授

权委托书、清算报告确认文件、税务清税证明、清算组备案通知书、刊登公告的报纸样张等），涉及

工商、税务、人社、海关、银行等多个单位，材料繁多、手续复杂，这增加了注销的耗时和成本。实践

中便有税务机关和登记机关因税款缴纳的推诿扯皮使某公司停业１０年仍无法注销的案例，〔１９〕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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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公司法》曾规定行政强制清算，但其是主管机关“组织”（而非“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的清算，因

易造成行政机关过多干预公司自治，２００５年公司法修订时被取消。

参见王池：《论主管机关在法人清算中的主体地位》，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第９３—９４页。

参见张泉：《企业注销到底有多难———督查组暗访企业注销手续办理情况》，载新华社百家号２０１８年

９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１１７３４２７８４４８５８４０５１＆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



待按照简并思路，实现“一个文件、一次办理”。（２）“少”是指“缺少”依职权注销的强制手段。注销

登记在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内是依申请的要式行为，清算环节尚可有法院指定清算的干预，注销环

节主要依靠商事主体等利益相关方自觉，登记机关与企业市场退出间缺乏直接利害关系，这给外

力干预增加了困难。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依职权的强制注销已得到广泛

应用，部分地区采用强制注销手段退出市场的公司占比甚至超过５０％。〔２０〕是以，“依职权注销”的

制度引入有待推进。（３）“单”是指既有解散注销线路是“单线式”前进，尚无回转空间，换言之，当

前企业较长时间未开展经营活动即面临被吊销营业执照，进而进入解散的严厉惩罚，缺乏容错机

会。在企业迈向终止进路中，也应有“拯救”思维，补充境外成熟的歇业／停业登记制度，为适格主

体提供缓冲空间，减少制度僵硬感。〔２１〕

（二）内线之困：破产的面向小、程序慢和欠衔接问题

适用面向小困扰破产退出主体。庭内终止进路法律依据高度集中于《企业破产法》，然而，我

国《企业破产法》自实施之日便被指摘是“半部破产法”，未涉及个人破产内容，不仅如此，其有效覆

盖的主体比名义覆盖的主体范围更小。一则，破产法对中小企业制度供应不足。破产法第８章重

整以美国破产法第１１章为基础，后者以大企业为前提预设，不适合中小企业。而且，《企业破产

法》第１３５条规定，“其他法律规定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清算，属于破产清算的，参照适用本法规

定的程序”，这表明，非法人型中小企业仅有清算“死亡”而无和解重整的制度参照，依此，合伙、未

注册的个体经营者、农村承包经营户及个体工商户等中小企业仅能适用“１／３部”破产法。二则，金

融机构破产规定过于模糊，《企业破产法》第１３４条寥寥提及金融监管机构可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

或重整的申请，未明确金融机构及其债权人是否有权利在适合的时间提出破产申请。〔２２〕且该条

“金融机构”范围不明，仅指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三类传统金融机构，其他金融机构以

“等”字兜底，金融控股公司、信托公司、期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可通过解释实现制度转接，但

随着市场创新，融资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民间合会等机构是否适用破产法规

定难免存在疑虑。〔２３〕即便适用，金融机构破产内含的监管介入、市场稳定、投资者保护等复杂利

益平衡也需特别规定。依上，如此或明或暗的限制使《企业破产法》难以为类型丰富的商事主体之

市场退出提供明晰的法律正当性基础。

操作程序慢降低破产运作效率。不同于企业开立阶段各方利益一致，在企业走向终止时往

往利益纠纷复杂，有限的资产如何分配是不小的难题。为使各方利益得到最优化保护，程序设

计须严密。我国《企业破产法》２００７年才生效，较发达国家百余年的实践，其尚为“孩童”，破产

案件仍是目前法院最复杂的案件类型之一。一方面，破产程序通常耗时许久，以《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报告》２０２０年数据看，中国办理破产案件时间需１．７年，而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仅需１、

１、０．８、０．６年。中国的数据还是以发达的北京、上海为样本，由此可见其他城市情况更为堪忧。

另一方面，成本耗费巨大，中国办理破产的费用占资产价值百分比高达２２％，而其余四国为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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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犆犚犗犃狀狀狌犪犾犚犲狆狅狉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ｏ．ｉ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转引自前注〔１２〕，张钦昱文，第３９页。

参见陈敦：《商事主体停业登记问题研究》，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６期，第２３—２４页。

参见王佐发：《“市场主体友好型”破产法：理论反思与制度建构———兼论中国破产法的修改》，载《中国

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９７—９８页。

参见贺雪喆、陈斌彬：《金融机构破产对现行〈企业破产法〉适用的挑战及因应》，载《南方金融》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第９２页。



１０％、６％、４．２％和４％，差距悬殊。〔２４〕破产程序的缓慢和成本的高昂仍是商事主体借助破产实

现终止的困扰。

法律欠衔接阻碍破产适用路径。〔２５〕破产法为市场退出提供了庭内路径的规程，但其本身不

是组织法，尚需组织法转引才能衔接适用。但当前商事组织法对《破产法》的衔接并不全面。以

《公司法》为例，其仅规定破产清算一种路径，第１９０条规定“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的，依照有关企

业的法律实施破产清算”，凡涉及破产必称“宣告破产”，未将重整纾困的破产进路纳入。这或可归

因于１９９３年《公司法》出台及２００５年《公司法》修订时《企业破产法》尚未颁行，彼时公司法缺乏预

见。但时至今日，《企业破产法》已施行１０余年，“新”《公司法》修订也已有１５余年（且有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８年的两次修正），《公司法》修订的踟蹰令人费解。

四、违法的创新？———注销的改革试水

在市场发展初始阶段，终止制度短板影响尚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由“规模化”增长向“质

量化”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重心开始由增量设立向存量退出演进，“僵尸企业”不断累积，

终止制度乏力问题日益突出。如何推动商事主体便捷有效的退出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牛鼻子”。

２０１４年开始，围绕终止核心环节———注销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制度在地方

试点基础上向全国普及。然而，在《公司法》未修改的情况下，两项制度面临政策违法之尴尬。

２０２１年８月，国务院发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大幅删减２０２０年的草案内容，〔２６〕强制注销制

度也消失不见，这又给注销登记改革蒙上了一层阴霾。注销制度的创新问题究竟在哪？值得我们

再次审视。

（一）简易注销的“跃进试水”：是隔靴搔痒吗？

所谓简易注销，并非仅着眼于注销环节之便利化，本质上其是终止程序的压缩，即允许符合条

件的商事主体跨过烦琐的清算环节，直接办理注销登记。２０１４年７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

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提及“要简化和完善企业注销流程，试行对个体工商户、

未开业企业以及无债权债务企业实行简易注销程序”；２０１５年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时为国家

工商总局）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江苏省盐城市、浙江省宁波市和重庆市永川区开始个体工商户的简

易注销试点，在试点经验基础上，２０１６年９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推进个体工商户简易

注销试点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扩大试点区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

革的指导意见》出台，简易注销试点由个体工商户之“商个人”扩大到企业等“商组织”；２０１９年３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就修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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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犚犲狊狅犾狏犻狀犵犐狀狊狅犾狏犲狀犮狔狅犳犇狅犻狀犵犅狌狊犻狀犲狊狊２０２０，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ｃｔ．２４，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ｒｇ／ｅｎ／ｒｅｐｏｒ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２０．

参见张钦昱：《公司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嬗变逻辑与进化路径》，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

３４页。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公布，这是首部以“商事”冠名的行政法规（草案），共

１０２条，其吸收了地方主要试点经验，专门规定了市场退出（终止）的“制度群”，如第三章第四节“注销登记”的第

４２条、第五节“歇业登记”的第４４—４９条、第四章第四节“强制退出”的第７４—７７条。创新试水的改革力度之大可

见一斑。但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５日，正式版《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公布（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施行），条文压缩近半，共有

５５条，且未采用“制度群”的小节划分，删除了“强制退出”的内容，仅以第３０条和第３３条两条内容对市场呼声日盛

的歇业登记和简易注销进行了规定，令人遗憾。



拟增加５个条款，分别对简易注销的适用范围、排除情形、程序、材料、审查及决定做出规范；

２０１９年６月，国家发改委等１１部门推出《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及“提高注销

登记的便利度……研究探索在法律法规中增加关于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等相关规定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一年后，备受市场瞩目的《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公布，简易注销制度明列其

中，第４２条以三款内容界定了简易注销的适用范围（要点是无债权债务的主体）、排除情形和程序

要求；经过一年多讨论审议，２０２１年８月，正式版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出炉，较于草案，其增

加了“未发生债权债务的情形”，同时将草案中被忽视的个体工商户明确纳入简易注销范围，并给

予其“无需公示”和“１０日内无异议注销”的便利。〔２７〕在制度刺激下，自２０１４年起，企业注销数量

不断走高攀升，年均增幅约３８％。〔２８〕

喜人形势背后，实则问题丛生。最如鲠在喉的是，即便简易注销改革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法

规加持下如火如荼，但其仍缺乏法律的支撑。据《民法典》第７１条规定，“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

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按照现行《公司

法》第１８０—１９０条之规定，清算乃注销登记前不可或缺的流程，“豁免”清算环节的简易注销适用

与法律相悖，正当性有待修法补强。其次，简易注销并非简单的“越过”清算，而是采用“全体投资

人承诺书”（《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３３条，“并由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代替传统一系列证明

企业清算活动已完结的清算报告、清税证明等烦琐文件，以此进行诚信推定。〔２９〕问题是，投资人

要全体承诺，这对人数较少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事主体尚为可行，但对

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股东变动不居的上市公司存在适用难题，毕竟，按《公司法》和《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仅登记发起人，其他股东并非登记事项。或有言，上市公司股东信

息获取难度不大，其可通过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获取，并借其系统向投资者发送承诺书，点击确认即

可，但具体操作难度并不小，数以万计的投资者在公司正常经营时参与度就较低，遑论进入清算注

销阶段。此外，简易注销还有“隔靴搔痒”之痛，不能否认，既有规范很大程度上便利了市场主体退

出通道，但启动途径限于依申请启动，由符合条件的主体自主选择适用一般注销程序还是简易注

销程序，利害关系人只享有异议权，监管机关的职权仅有形式之审查，无法将僵尸企业彻底清

离，〔３０〕故尚有依职权启动的改进空间。

（二）强制注销的“左右为难”———该何去何从？

依靠市场自发调节的简易注销力有不逮，利用外力介入的强制注销被主力推出。强制注销

也称依职权注销，目的是补位市场主体的自觉不足，即当市场主体符合终止条件却淤积不动，相

关义务方或受主观意愿或受客观条件所限，未推动终止流程前进时，登记监管机构依职权主动

介入注销。我国强制注销的探索始于２０１７年，浙江瑞安颁布《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管办法（试

行）》，确定被吊销营业执照５年，且无欠缴税款、无不动产登记、无在缴纳社保人员和欠薪、无待

执行案件和在诉记录的企业为强制注销登记，包括催告清算、情况核查、注销告知、决定送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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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３２条第２款规定一般市场主体的规程，“市场主体应当将承诺书及注销登

记申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示期为２０日。在公示期内无相关部门、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提出异议的，市场主体可以于公示期届满之日起２０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年度注销企业数量分别达５０．５９万、７８．８４万、９７．４６万、１２４．３５万和１８１．３５万，载央视

网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ｊｉｎｇｊｉ．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１／１１／ＡＲＴＩＤＴＢＪＫｘＤｘＹＴｙ０ｏｈ０ｂｆｂＦＷ１９０１１１．ｓｈｔｍｌ。

参见李曙光：《论我国市场退出法律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写于〈企业破产法〉实施十周年之际》，载《中

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２１页。

见前注〔１２〕，张钦昱文，第３５页。



环节；由于效果明显，浙江扩大试点范围，并于２０１９年１月颁布《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在各省经验基础上，２０１９年６月，国家发改委等１１部门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

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及“研究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因经营异

常、违法失信而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实施

强制退出”；２０２０年６月，《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公开，第四章第四节专门规定“强制

退出”制度，赋予登记机关对“僵尸企业”、违法主体、长期未依法报送的企业以依职权推进终止

过程的明文依据；２０２１年８月，国务院公布《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但遗憾的是，强制退出制

度被删除。

图２　强制除名与强制注销在终止流程中的位置

实际上，不像简易注销制度之引入深获共识，强制注销制度的推出在我国一直面临施行争议，

既有实践混杂失序。首先，概念不一，内容偏差。实践中推出的强制注销与《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草案）》中的强制退出并非同一制度，前者是一般申请注销程序的“替代”机制，即依照职权强制

注销，实现僵尸企业等商主体资格的剥离，目的在于加速终止流程；后者实质上是“强制除名”制

度，发生在清算、注销环节之前，是新增加的“插入”机制，意在通过行政机关的干预释放被占据的

商号资源，该商主体名称不再受法律保护，其他主体可申请使用；强制除名后仍要进行清算注销，

清算义务人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由于二者所处环节不同（图２），两种制度不存在重叠关系，

可依次使用：强制除名后若符合条件，商事登记机关可对其做出强制注销决定。〔３１〕立法要避免使

用“强制退出”的含糊用词，应根据情形所需，分别规定强制除名或强制注销制度。其次，立法失

据，根基不稳。与简易注销面临的困境类似，按《民法典》第７１条、《公司法》第１８８条、《个人独资企

业法》第３２条、《合伙企业法》第９０条规定，注销登记属于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现有低位阶的规

范文件强调依职权干预，这与法律规定冲突，实践中已有相关案例，登记机关存在履职风险。〔３２〕

为增强正当性基础，部分先行的地方规范欲行权宜之计，将《行政许可法》作立规授权之源，〔３３〕但

这使注销的行政确认性质混为行政许可。最后，程序欠缺，回转阙如。即使搁置与法律抵牾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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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中即出现做出区分、衔接有序的规定。如第３１条规定，“商事主体

有下列情形之一起六个月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商事登记机关可以对其作出依职权注销规定：（一）依法被吊销营业

执照的；（二）依法被责令关闭的；（三）依法被撤销设立登记的；（四）依法被除名的”。

梁贺诉龙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营业执照案，黑龙江省龙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２０１８）黑０２２１行

初９号。核心案情是，原告梁贺经营场所被政府封闭征收后强拆，暂时找不到营业场地，自２０１２年起未进行年报，

被龙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后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我国法律暂无关于注销程序全面详细的具体规

定，各个行政部门的规定散于各自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因此判决撤销市场监管局的强制注销行为。

根据《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１条规定，“为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营造优良发展环

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浙江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题，还应警惕：强制注销、强制除名扩大了监管权，应有充足程序保障来避免滥权。但从《商事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草案）》看，其既无严格的告知前置程序提供缓冲期，也缺乏必要的回转程序（相关

部门做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甚至错误的决定后，恢复登记原状的程序）给予当事方纠错机会，程序

设计尚欠周延。

五、商事主体终止的制度优化：分流、转换与联动

分散的制度和点状的创新难以为商事主体终止提供有效指引，甚至使市场退出体系陷于割裂

局面，退出机制缺乏顺畅的衔接。破此困局关键在于以整体主义视角、结构化思路重新审视并优

化我国的商事主体终止制度。

（一）类层分流：主体分类、繁简分层的核心架构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商事主体概念范围也远不止公司一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

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均应被囊括其中；以类型释之，包括商个人、商合伙和商法人三大

类，〔３４〕公司仅是商法人中耀眼的一支。当前我国《公司法》是所有商事组织法的核心，公司内含商组

织中最复杂的制度设计，以其为轴心规定终止制度，具有现实必然性，“举繁以明简”，也可为其他制度

提供基础样本，如《民法典》第７１条，“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有关法律的规定”。但公司法内容不

能遮蔽其他主体特殊性，应有分类理念指引其他商主体终止制度的完善，这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非法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社等特别法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

所有制企业等其他企业法人，此外还包括上述主体的分支机构和外国公司分公司。而分类的前提

是有共通性概念，要以公司法新一轮修订为契机，以市场退出为着眼点，加强相关法律的集中修

改，补正程序，改正概念误用，特别须明晰吊销、解散、清算和注销的关系和性质。

除“主体分类”思维外，还应有“繁简分层”思维，〔３５〕在一般注销终止程序外，加强简易注销和

强制注销制度的适用，从制度根源上为僵尸企业风险出清提供便利。（１）关于简易注销，一是要将

业已成熟、颇具共识的制度在更高位阶的法律上明确，２０２１年８月通过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虽有较大进步，但行政法规位阶尚低，如遇纠纷，仍存在与上位法律的抵牾。建议先在《公司

法》中明定，后向其他商主体法扩展，通过批量地修改规定，减少立法精力之分散；二是在当前依申

请进行简易注销的进路外，明确依职权简易注销的正当性，实质助力市场主体的终止进程。（２）对

强制注销 〔３６〕而言，首先，立法者要修正“强制退出”概念的笼统使用，换以国际通用、不致引起误解

的“强制除名”〔３７〕（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ｏｆｆ）概念；其次，增强制度施行的法律依据，将强制除名制度在《公司法》

等商主体中明确适用，对实践中可能存在监管滥权的“强制注销”制度，则明确告知前置和回转救

济机制，通过程序约束削弱监管的不当干预，在公司法后续修订中引入，解决其依职权注销与现有

法律中单一的依申请注销的冲突。

（二）生死转换：歇业登记和注销回转的补充保障

不能否认，终止制度对市场风险出清有重要功用，但其对相关主体权益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其并非企业“死亡”唯一选择，在商事主体迈向终止进程中，亦应有拯救之关怀，为主观尚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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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范健、王建文：《商法总论》（第２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５１—１５４页。

参见蒋大兴：《公司如何死亡？———公司退市监管政策的改革》，载《法学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２１页。

强制注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还包括强制除名，此处采广义描述。

英国《公司法》第１００３、１００５条，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条例》之第７４５、７４６、７４７条的规定。



意、诚实而不幸的企业提供生存机会。现行《公司法》解散缘由僵硬，未区分主客观停业原因，缺

乏歇业的宽容制度安排，公司被视为一种只能持续经营的实体，实际上主观选择暂停营业存在

合理性：一则，部分主体通过歇业可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如经济危机、重大疫情 〔３８〕使公司陷

入泥沼，持续经营将面临亏损，若解散清算则前功尽弃，暂时歇业可使其在“蛰伏期”后继续经

营；二则，部分行业公司在特定时间段内有不营业的规律，如经营月饼等具有较强时效性食品的

企业，生产经营往往集中于一年中的几个月，歇业登记可降低运营成本，也符合经营特点；三则，

歇业可作为维护企业名称的途径，名称是企业商誉核心组成，歇业登记能减少商事主体被强制

除名的风险，降低其被抢注企业名称的可能。〔３９〕歇业公司在我国香港特区被称为“不活动公

司”［《香港公司法》第３４４Ａ条第（１）款］，英国称之为“休眠公司”（ｄｏｒｍａ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英国公司

法》第１１６９条）。

我国２０２１年８月颁布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第３０条创新性地规定歇业备案制

度，〔４０〕但问题是：一方面，该条例一改《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中的歇业登记为歇业备

案，备案有行政机关留档备查之用，而登记更具公示效用，〔４１〕条例中又提及“登记机关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歇业期限、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等信息”，这虽意在降低成本，

但混淆了备案和登记之别，对新引入的制度来说，备案不利于公众信息全面获取和纠纷中私法

效力之达致，应纠正为更具公信力的歇业登记；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与《公司法》

存在冲突，《公司法》第２１１条第１款规定公司未连续营业的情形（６个月）将被处以吊销营业执

照，未有歇业登记之安排，建议后续《公司法》修订增加“歇业登记”的豁免条款。

注销是终止的最后流程，注销后是否可“回转”复生？对依申请的注销，一般不存在此问题，毕

竟经过严密的清算程序，债权债务已了结，即便仍有争议或未发现之债务，由于是依申请注销，责

任自负，由相关人员给付担责即可。但在强制注销中须留有撤销强制注销决定的回转机制，析其

缘由：一方面，强制注销是依职权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存在错误，应当有合理及时的纠正程序，否

则缺乏约束的监管可能造成责任转嫁和滥权的发生；另一方面，强制注销的适用对象多为“僵尸企

业”，监管介入的加速注销往往没有经过清算流程，实践中存在债权债务认定错误或利害关系人合

法利益被严重损害的可能。目前，既有法规 〔４２〕中并无撤销回转机制，应在《公司法》等商主体法和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补充。

（三）制度联动：主体法、破产法、登记法的修正加持

若从单一法律制度中抽出，以体系化视野审视，终止制度之间存在彼此衔接、嵌套和补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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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新冠疫情（Ｃｏｖｉｄ １９）影响，我国２０２０年春节后有７２．７％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无法正常经

营，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仍有３０．８％未开工，已复工的有４８．３％处于亏本经营状态。参见全国工商联、国家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蚂蚁集团研究院：《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小微融资状况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ｆｄ．ｃｎ／Ｕｐｌｏａｄｓ／

Ｓｅｒｉ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１ａｅ９７１ａ０１８８８４８ｂａａ２８８５３３ｂ０ａｂ９ｂ２ｄ３．ｐｄｆ。

参见黄海燕：《歇业登记制度：如何规范休眠公司存续———商事登记改革下的思考》，载《中国流通经

济》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经营困难的，经营主体可以自主决

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市场整体应当在歇业前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歇业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３年……”

参见刘斌、张昕惠：《商事主体登记与备案之辨———兼评〈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载《经贸

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１４页。

低位阶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浙江省吊销未注销企业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有尝试规定，其第１６条规定，“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撤销强制注销决定，恢复该企业未吊销未注销状态：（一）利害关系人认为强

制注销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的；（二）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现强制注销决定确有错误的”。



系。在有关市场退出的终止制度领域，核心法律规范主要包括主体法、破产法和登记法三类。在

制度修改中，应有更结构化的审视和体系性的修法联动，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不衔接的问题。

一个前置性问题是，三类法关系何如？图３所示，在不同法中“终止”分量有差异，这也决定了

修法空间的大小，毕竟法规内容篇幅有限，终止制度并非是唯一对象，也应关注与其他内容之协

调。第一，从“终止”架构看，《公司法》类型最全，既涵盖庭外解散清算进路，还包括与庭内破产清

算的制度衔接，且偏实体法的定位使其亦囊括了终止诱发原因的内容；相比之下，《市场主体登记

管理条例》虽亦含两条终止线路规范，但登记的程序性特点使其缺乏终止诱发原因内容，其重心在

于清算和注销的流程，因登记机关的终端垄断，尤其是注销内容方面，其是三类法中最详尽的；而

《企业破产法》仅有庭内清算一条终止线路，覆盖维度较小。第二，从涵盖主体范围看，《公司法》仅

有公司一种商主体；《企业破产法》范围较大，适用于企业法人，且合伙企业亦参照适用；《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有最大的主体适用范围，全面向地涵盖从事营利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第

三，从法规适用重心看，在既有“重生轻死”观念的影响下，组织法属性的《公司法》中解散清算篇幅

有限，重心是营业为主的实体内容；《企业破产法》则名副其实，内容以清算死亡为主，重整拯救内

容为辅，同时，因专业属性突出，其他法不便替代，其法律规定中亦有大量程序规范；相较而言，程

序性规范比例最高的是《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其因登记色彩之定位，几乎尽为程序内容。

图３　《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和《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关系

终止制度是体系化的集成，故修法或立法应有联动性考虑。由于三类法重心有异，各法的

修正应有差别，避免盲目同质化修改造成法规繁复。（１）《公司法》方面，建议修改第十章标题，

由“公司解散和清算”改为“公司的终止”，前者仅有法庭外终止内涵，而后者可统领法庭外和法

庭内破产注销的内容，以此联结公司法和破产法，使作为样板的公司法终止制度更有解释力。

内容上，一方面，在庭外终止进路中，原则上增加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的规定，以回应现实需求，

为成熟的改革提供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在庭内终止进路中，改变单一的破产清算架构，吸纳

企业破产法内容，引入破产重整模式，丰富公司及利害关系人终止路径的选择。（２）关于《企业

破产法》，作为庭内终止进路集中性的法律依据，其狭隘的适用对象已难以因应市场发展，建议

修法扩大适用主体，以去除时代特色的“企业”之限制，改以《破产法》冠名，并按照营业债务、金

融债务和消费债务的类别，〔４３〕区分建构破产制度清单，为全景化的市场主体破产退出提供基础

依据。（３）《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将分散的各主体登记管理制度统合，确立了我国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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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见前注〔２２〕，王佐发文，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登记管理的基础性制度，但当前文本关于注销制度所涉较少，有待优化。一方面，要厘清强制退

出与强制除名的差异，增加强制注销及回转撤销内容；另一方面，待条件成熟时，可以该条例为

基础升级为《商事主体登记管理法》，以登记的程序法贯穿力，为包括注销终止在内的商事主体

制度提供法律层面的正当依据，如此，公司法等商主体法中仅需原则性地规定转引条款即可，以

突出法律的结构化联动效应。

六、结　　语

终止制度的意旨虽指向“死亡”，但不代表无序离开，由于商事主体的组织关联性和债务网络

特点，其内含复杂的利益权衡及流程设计，唯有树立“向死而生”的理念，既关注市场出清的制度规

程，降低退出成本，又对商事主体施以必要的“拯救”关怀，丰富纠错救济的路径，才是理性、成熟的

终止制度应有之义。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深化的背景下，商事制度改革的焦点应逐步从前端准入

转向后端退出，通过公司法、破产法、登记法的联动修改，实现主体自治、监管干预和司法保障的合

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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